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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AGROTECH HOLDINGS LIMITED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清盤中）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73）

計劃會議通告

茲提述 ( 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重
組；( i 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建議重組之
經修訂時間表。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僅此宣佈 (i)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開曼群島時間）之命令（「開曼命令」），大法
院已指示將召開所有債權人單次會議（「計劃會議」）以考慮及酌情批准（無論有否修訂）本公司與債
權人之間擬作出的開曼計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無論有否修訂）委任計劃債權人委員會；及 (ii)根據
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香港時間）之命令（「香港命令」），高等法院已指示將召開所有債權
人單次會議（即計劃會議）以考慮及酌情批准（無論有否修訂）本公司與債權人之間擬作出的香港計
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無論有否修訂）委任計劃債權人委員會。

根據開曼命令及香港命令的計劃會議通告載於本公告附錄內。計劃會議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
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66號筆克大廈 4樓舉行，請債權人依此地點出席。

繼續停止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一時正起於聯交所停止買賣，並將
會繼續停止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代表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清盤中） 
廖耀強
閻正為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香港 ,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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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大法院
二零一九年 F S D 第 6 8 號

有關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及

公司法（開曼群島）第 8 6 條

計劃會議通告

茲通告，開曼群島大法院（「法院」）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開曼群島時間）就
上述事項發出命令（「開曼命令」），指示為就上述公司（「本公司」）欠付其無抵押債務
之所有債權人召開一個會議（「開曼計劃會議」）（不包括於清盤中擁有優先索償的債權
人（以其優先索償為限）及有抵押計劃債權人（以變現其抵押權益的所得款項淨額的協
定價值為限））（「計劃債權人」），以考慮及酌情批准（不論有否修訂）本公司與計劃債
權人建議訂立之安排計劃（「開曼計劃」），以及考慮及酌情批准（不論有否修訂）委任
計劃債權人委員會（「計劃債權人委員會」）。開曼計劃會議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
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灣仔告士打道66號筆克大廈4樓舉行，敬請全體計劃債權人依時
於上述地點出席是次會議。

開曼計劃及說明函件（「說明函件」，統稱「計劃文件」）之副本，可於廖耀強先
生及閻正為先生（香港法院委任的本公司共同及各別清盤人（「清盤人」）（根據開曼群
島法院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的案件（訟案編號：二零一七年 FSD第 157號 

(NSJ)）中的頒令作為本公司代表（不承擔個人責任））的辦事處索取，地址為香港中環
添美道1號中信大廈22樓。開曼計劃會議指定召開時間前之工作日（公眾假期除外）上
午十時正至下午四時正，有權出席開曼計劃會議之任何人士可於向清盤人發出合理
事前通知後免費索取計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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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債權人可親身於開曼計劃會議上投票，亦可委任他人（不論是否為計劃債權
人）作為其受委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公司計劃債權人亦可委任代表出席開曼計劃會
議並於會上投票。開曼計劃會議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隨函附上。代表委任表格最遲
須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即開曼計劃會議日期前兩 (2)個營業日）上午十時正前交回
清盤人。

任何有意出席開曼計劃會議的計劃債權人應於開曼計劃會議上出示個人身份證
明文件（例如護照、身份證或其他印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以及（如屬公司）公司
授權證明（例如有效的授權書及╱或董事會會議記錄）。

各受委代表必須將授權其作為受委代表以代表計劃債權人行事的代表委任表格
的副本，以及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護照、身份證或其他印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
件）攜帶至開曼計劃會議。

如未能出示合適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及授權證明，該人士可能不獲准出席或投
票。

根據開曼命令，開曼法院已委任閻正為先生擔任開曼計劃會議主席，如其未克
出席，或由廖耀強先生擔任（兩人均為清盤人），法院亦已指示主席須向法院報告開
曼計劃會議結果。

開曼計劃其後須經開曼法院批准，且於說明函件第 3(a )至 ( c )段所載開曼計劃條
件獲履行或豁免（如適用）後，方能生效。

如計劃債權人先前已向破產管理署提交債權證明並向破產管理署登記，或如計
劃債權人先前已就計劃會議將索償通知送交清盤人存檔，則有關債權證明或索償通
知被視為已根據計劃的條款將之送交清盤人，而計劃債權人毋須將進一步的索償通
知送交存檔。如計劃債權人將新的索償通知送交存檔，則計劃債權人向清盤人送交
的任何進一步索償通知將會取代該計劃債權人先前送交的任何索償通知。

計劃債權人如有意將進一步的索償通知送交存檔，必須將彼等於二零一五年
二月九日針對本公司所提任何索償的詳情，連同相關支持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正前以書面方式交往清盤人之辦事處，就此所需之索償通知表格
可於上述地址向清盤人索取。

日期：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廖耀強
閻正為

香港高等法院委任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作為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清盤中）

的代理（不承擔個人責任）



– 1 –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雜項案件二零一八年第 2 1 9 6 號

有關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清盤中）

及

公司條例（香港）第 6 7 0 條

計劃會議通告

茲通告，香港高等法院（「法院」）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香港時間）就上述事
項發出命令（「香港命令」），指示為就上述公司（「本公司」）欠付其無抵押債務之所
有債權人召開一個會議（「香港計劃會議」）（於清盤中擁有優先索償的債權人（以其優
先索償為限）及有抵押計劃債權人（以變現其抵押權益的所得款項淨額的協定價值為
限））（「計劃債權人」），以考慮及酌情批准（不論有否修訂）本公司與計劃債權人建議
訂立之安排計劃（「香港計劃」），以及考慮及酌情批准（不論有否修訂）委任計劃債權
人委員會（「計劃債權人委員會」）。香港計劃會議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上午十時
正假座香港灣仔告士打道66號筆克大廈4樓舉行，敬請全體計劃債權人依時於上述地
點出席是次會議。

香港計劃及說明函件（「說明函件」，統稱「計劃文件」）之副本，可於廖耀強先生
及閻正為先生（香港高等法院委任的本公司共同及各別清盤人（「清盤人」）（不承擔個
人責任））的辦事處索取，地址為香港中環添美道1號中信大廈22樓。香港計劃會議指
定召開時間前之工作日（公眾假期除外）上午十時正至下午四時正，有權出席香港計
劃會議之任何人士可於向清盤人發出合理事前通知後免費索取計劃文件。

計劃債權人可親身於香港計劃會議上投票，亦可委任他人（不論是否為計劃債權
人）作為其受委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公司計劃債權人亦可委任代表出席香港計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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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於會上投票。香港計劃會議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隨函附上。代表委任表格最遲
須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即會議日期前兩 (2)個營業日）上午十時正前交回清盤人
（地址為香港中環添美道 1號中信大廈 22樓）。

任何有意出席香港計劃會議的計劃債權人應於香港計劃會議上出示個人身份證
明文件（例如護照、身份證或其他印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以及（如屬公司）公司
授權證明（例如有效的授權書及╱或董事會會議記錄）。

各受委代表必須將授權其作為受委代表以代表計劃債權人行事的代表委任表格
的副本，以及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護照、身份證或其他印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
件）攜帶至香港計劃會議。

如未能出示合適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及授權證明，該人士可能不獲准出席或投
票。

根據命令，香港法院已委任閻正為先生擔任香港計劃會議主席，如其未克出
席，或由廖耀強先生擔任（兩人均為清盤人），法院亦已指示主席須向法院報告香港
計劃會議結果。

香港計劃其後須經法院批准，且於說明函件所載的香港計劃條件獲履行或豁免
（如適用）後，方能生效。

如計劃債權人先前已向破產管理署提交債權證明並向破產管理署登記，或如計
劃債權人先前已就計劃會議將索償通知送交清盤人存檔，則計劃債權人被視為已根
據計劃的條款將之送交清盤人，而無須將進一步的索償通知送交存檔。如計劃債權
人將新的索償通知送交存檔，則計劃債權人向清盤人送交的任何進一步索償通知將
會取代該計劃債權人先前送交的任何索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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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債權人如有意將進一步的索償通知送交存檔，必須將彼等於二零一五年二
月九日針對本公司所提任何索償的詳情，連同相關支持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正前以書面方式交往清盤人之辦事處。就此所需之索償通知表格
可於上述地址向清盤人索取。

日期：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廖耀強
閻正為

香港高等法院委任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作為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清盤中）

的代理（不承擔個人責任）


